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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國家整體建設及學校發展，並依據

教育部頒布之「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訂定

「開南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作業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對象包括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等教學單位。

本辦法所稱增設，包括新增院系所學位學程、新增班別；所稱調整， 

包括系所合一、分組、整併、更名、停招、裁撤等。 

第三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及調整，應考量下列原則： 

一、國家整體建設及社會發展需要。 

二、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之重點特色。 

三、該領域之發展趨勢及科際整合之需要。 

四、各系所學位學程之招生與辦學成效及校內外競爭力。 

五、減招及教學單位調整後學生受教權之保障。 

六、本校財務狀況與整體教學資源。 

第四條  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基本條件，應依據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辦理。 

第五條  招生名額規劃，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每班招生名額上限應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

與資源條件標準」辦理。 

二、日間學士班下限為每班四十人。 

三、日間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碩專班)下限為每班二十

人為原則。 

第六條  審查作業原則與指標： 

一、調整審查原則：依據各教學單位之師資、圖儀、設備、新生註

冊人數、註冊率等。 

二、院、系、所、學位學程調整：調整原則係以前款之審查原則為

檢討基礎，並將院系所之市場性、發展性與績效列入參考。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列為招生與辦學成效不佳之系所班： 

1.近二年新生班級平均註冊人數低於下列標準之一者： 

(1)碩士、碩專班八名。 



(2)日間學士班三十五名。 

2.任一學制之新生註冊率連續兩年低於百分之七十，或當

學年度低於百分之五十。新生註冊率依教育部規定計算。 

3.任一學制班別之新生留存率連續兩年低於百分之八十。

新生留存率之計算以當學年度二年級之舊生十月十五日

註冊人數之總和(不含轉系生與轉學生，  含境外生)除以

其新生入學學年度十月十五日學系註冊人數之總和。 

4.最近一次之系所評鑑結果為未通過者，或評鑑結果為有

條件通過經追蹤評鑑後仍未通過者。 

5.在學人數低於核定人數百分之七十者，應予檢討，並由

校務發展會議審議整併、停招之調整。 

(二)以上調整，雙班以上學系先行減班；單班之學系得予停招。 

(三)列為招生與辦學成效不佳之系所班別，由研究發展處於每

年列冊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轉型、整併或停招之調

整。 

(四)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結果須進行轉型、整併或停招之

調整班別，將轉知其院系所依本辦法第七條提報程序辦理。 

第七條  提報程序： 

一、教學單位之增設及調整，應提出計畫書，其格式由研究發展處

提供。 

二、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增設或調整：於每年提報教育部截止

日二個月前，填報計畫書乙份送研究發展處彙整辦理。 

三、教育部規定之特殊項目者，於每年提報教育部截止日二個月前，

填報計畫書乙份送研究發展處彙整辦理。 

四、提報方式： 

(一)經系務會議與院務會議通過後，由學院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二)跨學院之調整案，由相關單位共同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三)校長與研究發展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主動提案。 

五、招生名額與班別調整之作業流程： 

(一)由研究發展處與招生事務處每年定期檢核系所市場性、發

展性與績效，並將檢核結果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調

整事宜。 

(二)各類班別市場性、發展性與經營成效不佳者，得安排班別所

屬之系所主管列席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說明。 

(三)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與招生委員會聯席會議審議結果須進

行調整之班別，由班別所屬之院、系、所擬定調整計畫後，

提送校務發展會議審議。經審議結果仍須調整之班別，轉知

院系所參照辦理。 



(四)各院、系、所亦可依發展需求及運作現況，主動提出班別增

設、調整及復招申請，經系務會議通過、院務會議通過，提

案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 

(五)各項申請案之作業時程、項目及各式表件，由研究發展處另

行公告。 

六、審查程序：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增設或調整，應經校務發

展委員會議、校務會議、董事會討論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 

第八條  經減招或調整之教學單位，原聘之教師、研究人員、職員、技術人

員等之身分變動，  依人事相關法規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